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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信息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中恒丰新能钢构

（内蒙古）有限

公司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

开发区机电园区光耀路8号

联系人 何佳 联系方式（电话） 15148224009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 地址 /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

行业领域
金属制品制造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

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

始）版本/日期
2024年3月20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

终）版本/日期
2024年3月28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年度 2022 2023

排放量(t CO2) 2511.59 1234.21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年度 2022 2023

排放量(t CO2) 2511.59 1234.21

排放强度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t CO2/t) 96.7 76.3

核查结论：

核查结论：

- 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2021~2022年度核查确认的企业边界的排放

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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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燃料燃烧

排放

（tCO2）

能源作为原

材料用途的

排放

（tCO2）

过程排放

（tCO2）

净购入电力

产生的排放

（tCO2）

净购入热力

产生的排放

（tCO2）

总排放量

（tCO2）

2022
年

0 0 0 2511.59 2511.59

2023
年

69.32 0 0 1164.89 1234.21

- 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2022~2023年度期间，2023年碳排量较 2022年

减少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线升级，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单位产值碳排放量明显下降；

- 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2021~2022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王金新 签名 日期 2023年 3月 28日

核查组成员 樊晓东 签名 日期 2023年 3月 28日

技术复核人 魏筱潇 签名 日期 2023年 3月 28日

批准人 张稳 签名 日期 2023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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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核查目的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

知》（工信厅节函〔2016〕586 号）中有关要求，受中恒丰新能钢构

（内蒙古）有限公司的委托，由中轻检验认证（济南）有限公司 核

查组（以下简称“核查组”）对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

核查。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机

电园区光耀路 8 号 范围内所有设施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加热器、

冷却器等天然气消耗设施，循环泵、空压机、风机等设备消耗的电力

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

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查方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

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核查方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核查方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

观、独立。

2）公平公正

核查方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

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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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方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

行保密义务。

4）专业严谨

核查方的核查人员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

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

称“指南”）；

-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第 17号
令）

-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 国家或行业或地方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和经

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核查方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

人。

2.2 文件评审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受核

查方提交的 2021、 2022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有关材料进行了评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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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识别出以下要点需特别关注如：固定设施的

数量与位置的准确性、完整性；机电力消耗有关数据的收集、处理、

计算过程等数据流过程及其它生产信息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3年 3月 16日至 20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

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对受核

查方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并现场观察了包括生产线、冷却器、泵房、

空压机房、制冷机等生产相关设施。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结果，未开具不

符合。

核查组于 2023年 3月 28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

授权签字人批准三级审核。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

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

人负责报告的内部技术复核；批准人负责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

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流

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一）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所属

行业：金属制品

- 单位名称：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单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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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MA0MYDJ84D

- 法定代表人：沈极新

-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机电园区光耀路 8

号

- 成立时间：2020 年 10 月 30 日

（二）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生产部负责。

（三）受核查方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受核查方为金属制品行业。

（四）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电力、天然气。

受核查方的重点耗能设备清单及消耗的能源品种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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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计量统计情况：核查组现场查阅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

有限公司的物料平衡表、库存、生产、销售、能耗情况统计汇总表、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全年电耗综合统计表、能源计量设备台账等

文件，确认中恒丰新能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已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并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对节能管理进行了细化，建立了各种规章

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五）受核查方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简述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实地观察和访问相关人员确认，受核

查方排放设施无变化。

（六）产品产量等情况

表 3-2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产值等相关信息表

年度 年产量（t）

2022 25973
2023 16184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真实、正

确。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算边界的确定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现场观察走访相关负责

人，确认受核查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机电园区光耀

路 8号 ，涵盖了核算指南中界定的相关排放源。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查阅设备清单、工艺流程图并进行现场实地观察，确认该

企业的排放源包括：主要包括厂净购入电力、天然气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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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糖浆加热工序使用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耗电设施包括机水泵、空压机等使用

电力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受核查方在 2022-2023年无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无过程

排放。

通过查阅企业设备清单、工艺流程图、厂区平面图，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

物理位置与现场核查发现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企业2022~2023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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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燃料燃烧活动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FC 天然气，天然气消耗量

 表 3-1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2 0

2023 31.9

单位 万 Nm3

数据来源 综合部 2022-2023年《天然气计量确认单》。

监测方法 天然气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按年度定期检定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未提供其他天然气消耗量数据记录，无法进

行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费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

《天然气计量确认单》，通过查阅记录并现场对相关人员的

访谈确认天然气消耗量基本可信，与企业 2022~2023年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一致。

 活动水平数据 2：NCV 天然气，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

a)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企业可选择采用本指南提供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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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数据，本次核查 2022-2023年天然气

平均低位发热量采用《核算方法》表 1燃料低位发热量；

b) 核查结论：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389.31GJ/万 Nm3，与《排放

报告》中取值一致。

3.4.1.2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3：AD 电，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表 3-7对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2 2840.2

2023 1317.3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生产技术部提供的供电局出具的《电量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定期校准

记录频次 在线监测，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未提供其他净购入电力数据记录，无法进行交叉

核对。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生产技术部提供的

供电局出具的《电量统计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准确，且符

合《核算方法》要求。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2-2023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

告中各个活动水平数据均符合《中国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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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

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

体结果如下：

3.4.2.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1：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取《核算方法》推荐值 15.3tC/TJ。

 排放因子数据 2：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取《核算方法》推荐值 99%。

3.4.2.2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3：EF 电力，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

取《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年度华北电网平均CO2排放因子0.8843tCO2/MWh。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2-2023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

告中选取的排放因子符合《中国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计算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2-2023年度排放报告中的附表 1：报

告主体 2022-202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进行现场核查，核查组对

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

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9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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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

品种

年

份

消耗量

(万 Nm³)

低位发热

量(GJ/t
或 GJ/万
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碳与

CO2之

间折算

系数

CO2排

放量
(tCO2)

天然

气

2021 0 389.31 0.0153 99 44/12 0

2022 31.9 389.31 0.0153 99 44/12 69.32

表 3-10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量

（MWh） 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2021 2840.2 0.8843 2511.59

2022 1317.3 0.8843 1164.89

表 3-11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tCO2）

年度 2021年 2022年

燃料燃烧排放（tCO2） 0 69.3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tCO2） 0 0

过程排放（tCO2） 0 0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2511.59 1164.89

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产生的排放（tCO2）

总排放量（tCO2） 2511.59 1234.21

产品产量（t） 25973 16184

排放强度（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kgCO2/t

96.7 76.3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

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 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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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

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

审核制度。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基于现场核查，由中轻检验认证（济南）有限公司确认：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

算、报告符合《中国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相关要求；经核查，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3

年度碳排放量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22-2023）

年

度

燃料燃烧排

放（tCO2）

能源作为

原材料用

途的排放

（tCO2）

过程排放

（tCO2）

净购入电

力产生的

排放

（tCO2）

使用二氧

化碳气体

产生的排

放（tCO2）

总排放量

（tCO2）

2022
年

0 0 0 2511.59 2511.59

2023
年

69.32 0 0 1164.89 12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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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方 2022-2023年企业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主

要原因生产产能逐步释放，产量增加，不存在异常波动。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无

4.4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加深对《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理解。

2
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保管和整理，加强监测设备的信息统计和

参数记录。

3 进一步提高数据整理、数据统计、数据核算的准确性。


	1. 概述
	1.1核查目的
	1.2 核查范围
	1.3 核查准则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2 文件评审
	2.3 现场核查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评审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算边界的确定
	3.2.2 排放源的种类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燃料燃烧活动数据核查
	3.4.1.2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
	3.4.2.2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计算的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6 其他核查发现

	4. 核查结论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4.2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4.4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